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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意向书》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的合作意

愿及初步商洽结果，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公司对标的公司尚需进行进一步尽职调查，

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3、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甲方”）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与吕仲维、范秋敏、金纪陆、袁英永、邢一均、孔逸明、沈才

勋、嵊州市海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意向书》。 

鉴于本次交易可能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

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财务顾问、法律、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特电机”） 



2、注册资本：3,900 万元 

3、住所：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加佳路 18 号 

4、法定代表人：吕仲维 

5、经营范围：电机、电器设备的制造、销售；机电产品的研发、设计、改造；

机电产品及设备相关业务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检测；货物进出

口。 

6、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吕仲维   1,153.57          29.58  

2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974.52          24.99  

3 范秋敏      645.37          16.55  

4 金纪陆      355.48            9.11  

5 袁英永      230.87            5.92  

6 邢一均      196.94            5.05  

7 孔逸明      186.03            4.77  

8 沈才勋      142.54            3.65  

9 嵊州市海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4.70            0.38  

合计     3,900.00  100.00 

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三、交易对方 

1、浙特电机的股东：吕仲维、范秋敏、金纪陆、袁英永、邢一均、孔逸明、沈

才勋、嵊州市海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46.76%股权，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吕仲维、范秋敏将成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的主

要股东及重要管理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吕仲维、范秋敏确定为关

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股份转让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与标的公司浙特电机（“丙方”）的吕仲维、范秋敏、金纪陆、

袁英永、邢一均、孔逸明、沈才勋、嵊州市海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称“乙方”）

签署了《股份转让意向书》，主要条款包括： 

1、双方初步同意，乙方保证向甲方转让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21.77%股份，即

849.06 万股股份，以每股 9.5 元转让，总转让价格为 8,066.11 万元（含税）；甲方

同意受让上述股份。最终转让股份数量及价格由双方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决定。 

2、乙方同意，在本意向书签署生效后，与甲方之间关于股权的谈判是独家的，

且不会与任何对股权转让已经表示或可能表示兴趣的第三方联系、谈判或与该第三

方达成合同。 

3、除非由双方书面同意延长本意向书的期限，本意向书及其内容和条件将自本

意向书生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4、本意向书自各方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甲方、乙方公章之日起生效。若由授

权代表签署本意向书，相关授权书作为本意向书附件。 

五、拟聘请的中介机构情况 

公司拟聘请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

构开展相关工作。 

六、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意向书》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的合作意愿

及初步商洽结果，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公司对标的公司尚需进行进一步尽职调查，

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3、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经各方共同签署的《股份转让意向书》。 

特此公告。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30 日 




